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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折旧和大修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006       证券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临 2019-009】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折旧和大修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折旧和大修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自2016年起予以追溯调整，对本公司财务

报表相关科目产生一定影响。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3月 12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折旧和大修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概述 

根据《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部分铁路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函》（财建【2019】3

号）相关规定，公司对铁路线路上部设备资产（包括轨道部分和道岔部分）的折旧和

大修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之前，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铁路运输企业部分

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函》（财发[2002]42号）及《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铁路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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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复函》（财建[2002]349号）的规定，对铁路线路上部设备

资产（即钢轨、轨枕、道碴、道岔）不计提折旧，其更新支出通过大修理费用核算，

计入营业成本。 

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2019年1月15日《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部分铁

路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函》（财建[2019]3号）的规定进行。根据财建[2019]3号文的

规定，财政部同意对铁路线路上部设备资产自2016年1月1日起计提折旧，同时《财

政部关于同意调整铁路运输企业部分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复函》（财建[2002]349号）

废止。 

根据财政部上述文件及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决定自2016年1月1

日起对铁路线路上部设备资产（包括轨道部分和道岔部分）计提折旧，同时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要求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铁路线路上部设备资产的大修支出纳入资本化

范围进行会计核算。会计政策变更后，本公司对于铁路线路上部设备资产（包括轨

道部分和道岔部分）执行的折旧政策（包括折旧年限和折旧率）具体如下： 

（1）普速铁路线路：轨道部分折旧年限为21年，道岔部分折旧年限为13年；

折旧率分别为4.43%、7.31%，对应的预计残值率为7%、5%。 

（2）高速铁路线路（无砟轨道）：轨道部分折旧年限为45年，道岔部分折旧年

限为20年；折旧率分别为2.11%、4.9%，对应的预计残值率为5%、2%。 

（3）高速铁路线路（有砟轨道）：轨道部分折旧年限为27年，道岔部分折旧年

限为20年；折旧率分别为3.44%、4.85%，对应的预计残值率为7%、3%。 

根据初步测算，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追溯调整后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如

下： 

集团合并报表中，2016 年的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102,268万元，2017 年的主营业

务成本增加 15,136万元，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减少 1,498万元。 

母公司报表中，2016 年的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92,534 万元，2017 年的主营业务

成本增加 3,325万元，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减少 12,588万元。 

上述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仅为本公司初步测算结果，且尚未考虑相关税务影响。

本公司目前正在对计算过程进行复核和检查。由于该事项涉及的资产数量较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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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资产投产年限较为久远，计算较为复杂，因此初步测算的结果有可能在复核和检

查后进行修改。本公司将在测算结果确定后并同时考虑对财务报表的税务影响后，

在本公司2018年年报中予以披露。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认为：根据《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部分铁路固定资产折

旧政策的函》（财建【2019】3号）及铁路总公司的相关规定，铁路线路上部设备（包

括轨道部分和道岔部分）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计提折旧。对轨道部分和道岔部分的

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

具合理性；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

进行追溯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专项说明:对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我们实施了询

问、检查记录和文件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相关程序。基于截至目前我们所执行的工作，

我们未发现其中所述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3月 14日 


